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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組職章程 

內政部 111年 08月 01日台內團字第 111038204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加強系友間聯繫，

增進友誼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並依相關法令規定推動及執行； 

         一、促進系友間之聯繫。  

         二、輔導系友有關就業、考試、學術研討、文化科技交流、事業 

             合作等事項。  

         三、協助學校推行產學合作計畫。  

         四、推薦母校系所楷模人選。 

第 四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

關之指導、監督。 

第 五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六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管所轄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設分支機構。 

            

第二章 會員、理事及監事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及會費分類如下：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於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所）畢業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

會費後，為個人會員；入會費新臺幣 100元，於會員入會

時繳納；常年會費 500元。 

             二、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於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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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之學生，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為學生會員。入會費新臺幣 5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常年

會費 250元。 

             三、榮譽會員：凡曾任職或現任職於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所）

之教職員，或對本系（所）有特殊貢獻者，經理事會通過，為

本會榮譽會員。 

             四、永久會員：1次繳交 5000元即為永久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發言、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及

享受本會福利設施之權利。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本會置理事及監事，任期 3年。 

第 十 條  本會置理事 9人(含常務理事 3人，其中 1人為理事長）。候補理事

3人。常務理事由全體理事互選之。理事長由常務理事選舉之。 

第 十一 條  本會置監事 3人(含常務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

主席。 

第 十二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暫停當年度會員權利，欲參加會員活動，則須

繳納入會費及當年常年會費，使得參加。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

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須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外，始回

復會員資格。榮譽會員無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三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

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

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四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五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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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六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 300

人以上者，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合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

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與理事、監事相同，其名額及選舉辦

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七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八 條 本會理事、監事，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九 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

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 1 人代理之，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1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 1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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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一條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 1人代理之，未指定或

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 1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 1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 1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 1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 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

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 1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

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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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2種，由理事長召集

之，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 15 日前通知全體應

出席人員。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1 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

員（會員代表）代理，每 1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 1人為限。 

第 三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

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 6個月至少舉行會議 1次，監事會每 6個月至少舉行會議

1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7日前通知全體應出席人

員，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

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

委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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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本會於會計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

並於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上年度工作報告及會計報

告，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連同當年度工作

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

備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可先經本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事後提報大會追認後，再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本會解散之清算人選任及財產清算程序，如本會經法人登記，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辦理；如本會未經法人登記，應依會

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法決議時，

由理事長擔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 111年 12月 10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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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監事簡歷冊 

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第 1屆理監事簡歷冊 

理事人數 9人（男 5人、女 4人） 

監事人數 3人（男 1人、女 2人） 
        
序
號 

職稱 姓名 
民國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現職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1 理事長 江嘉偉 82.11.09 男 自營商  0978-081790 

2 
常務 
理事 

涂鈺惠 82.10.06 女 

金車股份

有限公司

/品保專

員 

桃園市中壢區龍泉街

109巷 20 號 
0975-505589 

3 
常務 
理事 張君儀 79.05.08 女 

舒富康股

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

段 697號 3樓 
0922-177335 

4 理事 黃鈺茹 69.03.01 女 

國立宜蘭

大學食品

科學系副

教授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

段 1號 食品科學系 
0922-272300 

5 理事 駱建台 77.08.22 男 

凱亞食品

股份有限

公司研發

專員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134號 
0907-306883 

6 理事 林湘芸 69.05.17 女 

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

中心研究

員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

段 266巷 1弄 1 號 3樓 
0952-600208 

7 理事 張亙翔 77.09.16 男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

57巷 7號 5樓 
0980-476587 

8 理事 吳書瀚 77.10.16 男 

新和食品

公司/業

務主任 

台北市德惠街 9 號 8樓

之 1 新和食品公司 
0978-23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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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事 李逸臣 88.04.10 男 

活優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製

程工程師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162號 3樓 
0910-404727 

1 
常務 
監事 陳彥卉 70.12.21 女 

國立宜蘭

大學食品

科學系副

教授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

段 1號 食品科學系 
0905-482766 

2 監事 蕭維廷 74.01.16 男 

環泰企業

公司品管

工程師 

新北市三重區仁福街

64巷 12號 
0919-966843 

3 監事 嚴玉芬 83.05.04 女 
食品所 

副研究員 
新竹市食品路 331號 0975-050927 

1 
候補 
理事 楊上佳 76.04.09 男 

貝爾國際

檢測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業

務兼稽核

員 

雲林縣元長鄉卓運村庄

內路 42號 
0972-009657 

2 
候補 
理事 葉旻杭 73.09.22 男 

佶旺有限

公司 業

務經理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

段 69 號 7樓之 B 
0916-114310 

3 
候補 
理事 陳美臻 72.07.18 女 

美栗手畫

商行/董

事長 

宜蘭縣羅東鎮仁愛路一

段 8巷 5 號 
0936-626264 

1 
候補 
監事 張子震 79.07.19 男 

頤樺科技

公司業務

工程師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59-5號 2樓 
0978-081790 

 


